
 

 

桂教科研〔2021〕9 号 

  

 

 

 
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一

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桂政发〔2017〕27 号）

和《广西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教规范〔2018〕4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决定对我区首轮立项建设的广西一流学科（含

培育）项目（下称“一流学科项目”）建设开展终期评估。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估目的 

通过对一流学科项目建设开展终期评估，系统梳理和评价本

轮一流学科建设的成效，系统总结本轮“双一流”建设的经验，

为下一轮广西高校一流学科项目建设提供参考，激励各高校比追

赶超，整体提升我区高校学科建设和治理水平，产出更多一流成

果，培养更多一流人才，更好服务国家、自治区重大战略和经济

社会发展。 

二、评估对象和内容 

    本轮一流学科项目建设终期评估的对象为自治区教育厅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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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部门《关于公布广西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通知》（桂教科研

〔2018〕12号）确定的 34个一流学科和 25个一流学科（培育）

建设项目，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、建设任务完成度、“升档进位”

发展度、代表性成果显示度和贡献度的角度进行综合评价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认真组织开展自评。 

各高校要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准确把握发展方向，

贯彻落实破“五唯”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一流学科项目终期评估

自评工作。每个学科组建人员不少于 7人的专家组，其中不少于

2/3 的专家来自区外，不少于 3位专家为相应学科的国务院学位

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或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成

员。专家组成员名单应随终期评估自评报告一同报自治区教育厅

备案。各高校要对表建设方案，对标一流水平，全面反映建设的

过程和进展，客观反映建设的特色和亮点，实事求是总结成绩，

全面真实查找差距，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，形成终期评估自评报

告（提纲见附件 1）。自评报告控制在 1.5 万字以内。 

（二）真实准确录入数据信息。 

为提升一流学科项目管理信息化水平，请各高校登录“广西

高校科研管理和服务云平台”，在平台中填报学科建设任务各项

指标完成基本信息，平台网址：http://keyanyun.myclub2.com。

本轮评估数据采集统计口径起始时间依据各学科建设任务书，截

止时间为 2021年 7月 20日。请各高校于 2021年 7月 20日 18:00

http://keyanyun.myclub2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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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通过平台上传本校项目自评报告（应以“学校代码+校名+终期

评估报告”命名并上传word版、盖有学校公章的PDF版，以及学

校上报公文），逾期系统将关闭。系统填报的数据须客观真实，

不能拼凑，更不能弄虚作假，否则一经发现，该学科项目建设的

终期评估结果直接判为Ｄ等。不填报者终期评估结果将被判为Ｄ

等并予以通报。按照《广西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第

二十条规定：“对于期满考核评价为Ｃ、Ｄ等的，将调整出建设

范围，相关学科及学科负责人 5年内不得再申报广西‘双一流’

建设项目。” 

各高校要在系统中提供相关成果的佐证材料。未上传佐证材

料或佐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数据，一律不予采信。对于系统采集

的数据，将在后台与公开的官方信息和权威的统计数据进行比对

校验，并开展第三方评价。 

四、纸质材料报送 

2021 年 7月 20日前，各高校将自评报告（一式 1 份）与相

关佐证材料（一式 1 份）以公文形式报送我厅科研处。对于如项

目、论文、奖励等佐证材料数量较多的指标，可以以清单列表并

加盖学校公章的形式提交。 

未尽事宜，请与我厅科研处联系，联系人及电话：杨曦，0771

—5815291；黄漫熙，0771—5815517；覃莉，0771—5815222。

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竹溪大道 69号 1902室。本次终期评估委托

广西教育绩效评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协助我厅开展，联系人及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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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：刘其铭，17736617060；填报系统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网络

传播与网络教育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，联系人及电话：李志杰，

15507734566。 

 

附件：XX大学（学院）实施广西一流学科（含培育）项目 

建设终期评估自评报告提纲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 月 18日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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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一、学科建设组织和管理 

（一）体制机制改革创新。 

1.学校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。 

2.一流学科建设助推高校体制机制改革与成效情况（学科治

理与领导力、学科方向凝练、人才引进、内部资源配置、服务重

大需求导向等）。（请以案例形式撰写本节，形成 3-5个典型案例）  

3.一流学科带动其他学科发展、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

创新情况。 

4.学校推进一流学科项目建设的标志性成果。 
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使用。 

1.学科资金（包括财政资金、配套资金等）安排落实、总投

入等情况。 

2.学科资金（主要是指财政资金）实际使用情况，包括项目

主要内容和涉及范围、支出结构等。 

3.学科资金管理情况，包括管理制度的制订、执行情况（含

合法、合规性情况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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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学科建设成效 

（根据各一流学科建设任务书确定的目标和任务，对照升档

或进位的目标，分学科从人才培养等 5 个方面总结建设目标完成

情况、建设成效） 

（一）建设目标完成度评价。 

（请突出以下 14个关键性指标，强调与建设初期的对比） 

14 个关键性指标包括： 

1.人才培养 

（1）国家级一流专业、一流课程及课程思政建设情况 

（2）国家级、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

（3）省部级以上学科/双创竞赛奖励 

（4）毕业生（本科、研究生）就业和升学情况 

2.学科队伍建设 

（5）人才队伍（专任教师、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团队、博士学位教师

占比、代表性人才引进）发展情况 

（6）教师在重要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情况 

3.科学研究 

（7）国际可比领域学科排名情况（如 ESI 学科排名前 1%等） 

（8）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创新平台建设情况 

（9）国家级、省部级重大、重点科研项目 

（10）高水平论文发表情况 

（11）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情况 

4.社会服务 

（12）横向课题到账经费 

（13）科技成果转化、智库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

5.国际合作交流 

（14）国际合作交流的代表性成果 

（二）学科建设发展度评价。 

（各建设学科按照“升档进位”的不同目标开展评价，其中

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按照“升档”学科，硕士、学士学位授权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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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按照“进位”学科分类评价。） 

1.“升档”学科：根据《广西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“以学科整体水平得分排名的百分位提高 10%为基本要求”的原

则，选择标杆学科开展自评。 

2.“进位”学科：对照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条件各项指标开

展自评。 
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

（梳理建设过程中存在具体问题，包括机制障碍、发展瓶颈

等，提出主要的改进措施。） 

四、自评专家组名单及专家意见（含姓名、单位、职称、学

术职务等信息） 

 

 

 


